
罗 定 市 教 育 局
致举办校外培训的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告知书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

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及《广东省教育厅

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审批

流程指引（试行）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罗定市教育局向面

向中小学在校学生举办校外培训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告知如下：

1.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依法依规经营，若面向

中小学在校学生开展体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非

学科分类详见《广东省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培训非学科类目录

清单（试行）》）校外培训的须办理办学许可证。未取得办

学许可证组织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由教育部门会同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六十四条或《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的规

定进行查处。

2.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未经审批开展学科类校

外培训。罗定市所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注销或转型，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以“一对一”“上门服务”“众筹

私教”“素质拓展”“素质提升”等名义开展隐形变异的学科

培训；禁止发布“语数英”“暑期补习”“周末补习”“作业



辅导”“全学科培训”等带有与学科培训相关的广告招牌及

宣传单张。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或变相开展学科类校外培

训的，由校外培训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校外培

训处罚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查处。

3.已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

法》等有关校外培训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接受教育行政部

门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培训机构举办者、法定代表

人要加强内部管理，保证培训质量；要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配足安全设施，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师生安

全。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培训材料、消防安全、财务管理

等要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中小

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

全管理九项规定》《校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有

关规定。

4.中小学在职教师（含民办学校）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

的，依法从重处罚。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申办办学许可证业务咨询电话：

0766-3762511，面向中小学生违规开展校外培训举报电话：

0766-3762511，邮箱：ldxwjyjg@126.cvm。

罗定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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